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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次長思伶：剛才在唸提案時可能漏了兩個字，最後一段「以符合法規」，應該為「以符合法規精

神」，加上「精神」二字。其它的部分，我們沒有意見，我們會遵照辦理。 

主席：好，文字修正為「以符合法規精神」，請問各位，對文字修正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

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6 案。 

6、 

因應桃園市桃園農工與北科大合併，為利教育資源共享並加乘合併效益，建請教育部同意以

專案方式，在原有名額外，於桃園農工校區增設 EMBA 專班，以便利桃園市高階管理人才進修

與充實管理學識，促進桃園市工商與經濟發展。 

提案人：陳學聖 

連署人：何欣純  吳思瑤  張廖萬堅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 

林次長思伶：有關這個案子，我們會馬上進行，而且技職司跟相關的大學也會馬上研議，但是在提

案第二行「建請教育部同意以專案方式」可不可以修改為「建議教育部考量以專案方式」？而

不是用強迫的字眼。 

陳委員學聖：我很溫柔的、很謙卑的拜託你。 

林次長思伶：就是「建請教育部考量以專案方式」…… 

陳委員學聖：可以，沒問題。 

林次長思伶：謝謝。 

主席：陳委員有沒有意見？ 

陳委員學聖：我沒有問題，教育部認真執行就好。 

主席：本案將提案文字「同意」改成「考量」，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

通過。 

報告委員會，今日議程已處理完畢，下午考察科技部國家實驗研究院所屬單位法人，下午考

察延後到 1 時 50 分，現在散會。 

散會（13 時 20 分） 


